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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完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则研究”(25BFX178)的阶段性成果。
〔1〕 Anthropic的首席信息安全官杰森·克林顿 (JasonClinton)在访谈中表示:“我可能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考虑保

护模型的权重文件,这是公司中最受关注和优先考虑的事情,也是我们投入最多安全资源的地方。”SeeSharonGoldman,Why
Anthropicand OpenAIAreObsessed withSecuring LLM Model Weights,VentureBeat (15December2023),https://
venturebeat.com/ai/why-anthropic-and-openai-are-obsessed-with-securing-llm-model-weights/,visitedon7January2026.

〔2〕 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发布了一项主题为 《保护人工智能模型权重》的报告,旨在深入关切模型参数的保护议题。See
SellaNevoetal.,Secur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ModelWeights:PreventingTheftandMisuseofFrontierModels,Rand(30
May2024),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2849-1.html,visitedon7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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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独立财产保护的人工智能模型参数
———以 “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为切入点

廖慧姣*

内容提要:参数为模型开发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利用机器训练而形成的 “机器知识载体”,因其

“价值性”“可支配性”“非物质性”“知识载体性”以及 “非人类符号性”构成了一类新型的知识

财产对象。开发者所投入的培育劳动为参数的价值之源,为防止市场失灵应当为参数配置财产保

护的激励机制,从而于制度层面实现公共安全与私人利益的平衡。现有保护框架无法妥当安置参

数,亟待独立的财产保护路径。通过借鉴知识财产模块的制度设计,可为参数配置一套排他权保

护规则。参数的排他权应归属于对 “机器知识”增量价值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开发者,保护边界仅

限于以参数为直接对象的知识迁移行为,包括获取与使用行为。为平衡创新、安全等多元公共利

益,参数排他权应以10年保护期为限,并允许 “科研、评价与安全评估目的”的反向工程。
关键词:模型参数 机器知识载体 新型知识财产对象 排他权保护 人工智能

在当前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intelligence,下文简称AI)浪潮中,模型参数 (parameters),
无疑是模型开发企业的核心资产。若将由代码所运行的模型结构视为一个大脑框架,那么参数则

相当于这个大脑用以思考的 “知识”载体。这些耗费大量算力进行数据训练所得出的 “最终黄

金”,不仅被业界视为最高价值资产,〔1〕也已进入各国政府的国家安全视野。〔2〕近日我国AI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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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第一案 〔3〕的判决,从实践层面证实,法律亟须回应参数保护的现实需求。该案涉及抖音

公司旗下一款部署于用户端的变身漫画成像模型,法院最终以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 (以

下简称 “兜底条款”)为参数提供保护,认定原被告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原告进行大量投入且

获得引流效果的参数构成受保护的竞争优势,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原告经数据训练而来的模

型参数,有违AI领域的商业道德,扰乱竞争秩序,且因替代和分流作用,导致原告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

虽然判决从结果层面维护了原告利益,却在法律逻辑和保护范围上存在三大疑问,为未来的

司法实践埋下隐患:其一,参数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不明。故而,法院并未实质性回应被告的 “开

源来源”以及 “非法训练”抗辩,〔4〕仅以举证不足为由驳回。学界就后者存在 “保护前提

说”〔5〕与 “独立评价说”〔6〕两种观点。其二,参数保护的路径选择存疑。该案未充分论证参

数适用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法专门条款保护的可能性。因而,有反对者提出,专门法的沉默即意

味着法律的否定,不应轻易动用兜底条款打开 “法外保护”的缺口。〔7〕其三,参数的兜底条款

保护难以合理地划定保护边界。一方面,“竞争关系”和 “合理利益损害”等要件无法适配参数

的多元利用场景,如跨领域迁移学习 (transferlearning)、〔8〕非商业性泄露或使用 〔9〕等实践。

另一方面,判决确立的 “未经许可使用即违反商业道德”标准,实际为参数提供了近乎绝对权的

保护,却未配置任何限制机制。依据该案的专家意见,被告可能通过技术手段从抖音软件中提取

模型参数。由于提取对象为合法获取的客户端软件,该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反向工程。因而,在软

件版权领域视为正当的反向工程行为,在该案中被定性为不正当,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

上述疑问的共同根源在于,法院在未明确参数法律性质的前提下,直接适用兜底条款提供

“临时保护”。其虽实现了结果正义,却导致保护的正当性基础、适用范围和限制机制均不明晰甚

至存在矛盾。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兜底条款的适用争议,对于参数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财产对象讨论

不足。财产对象的形态决定了财产对象的利用方式,进而影响主体间的法律关系。〔10〕参数的保

护问题,仍需叩问参数的本质特性。参数为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获得的 “机器知识载体”,与传统

知识财产对象存在亲缘关系 (均承载知识),但又显现出特殊的 “非人类符号性”(仅以机器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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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3)京73民终3802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在回应被告抗辩时,以 “未证明训练合法性与参数设计相关”为由回避实质审查,但在商业道德判断中,

又强调参数系 “经数据训练而来”,实际承认了训练行为对参数价值的决定性作用。
该观点认为,只有训练行为合法,参数才属于受保护的竞争利益。参见环球律师事务所:《环球科技法前沿系列 | 模

型方法论在解决AI侵权纠纷中的作用———评首例AI模型结构和参数保护案》,载微信公众号 “环球律师事务所”2025年4月29
日。

该观点主张,训练行为的合法性与参数是否受保护系两个独立评价的问题。参见姚志伟、方梓楠:《数据训练行为合

法性对模型开发者法益的影响研究》,载微信公众号 “垦丁学社”2025年7月23日。
参见宋建宝:《人工智能模型结构与参数的知识产权保护》,载微信公众号 “知产观察家”2025年10月30日。
迁移学习是将在特定领域 (领域A)和任务 (任务A)上训练好的模型参数 (权重),应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领域

(领域B)或任务 (任务B)的模型中,以加速训练或提高性能。例如,将本案所涉及的变身漫画成像模型参数迁移至医学图像

模型上。SeeSinnoJialinPan&QiangYang,ASurveyonTransferLearning,22IEEETransactionsonKnowledgeandData
Engineering1345(2009).

这是指泄露者或使用者与原模型参数所有者不存在竞争关系,且其行为本身不以直接获取金钱或商业利益为目的。
例如,某开发者在开源平台上分享通过反向工程所提取的变身漫画成像模型参数。

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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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呈现)。这种特殊定性使得参数的知识迁移 〔11〕行为呈现出独特的成本非对称性,导致参数

既难以被现有知识产权专门法所涵摄,但又不能简单地排除在财产保护体系之外。据此,本文旨

在从模型参数的法律定性这一原点出发,系统评价对其保护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进而确定适配的

保护路径,最终构建一套既能保障模型开发者核心利益,又能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可行方案。

一、参数的新型知识财产对象定性

如果说人脑知识承载于神经元突触之中,那么,参数便为机器大脑中承载模型全部知识、驱

动其智能涌现的 “机器知识载体”。鉴于参数与知识财产对象具有一致的内在属性,但形态不同,

应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知识财产对象。

(一)参数的本质特征:机器知识的载体

从逻辑范式 (符号主义,symbolism)到生物范式 (连接主义,connectionism),AI大脑的

知识载体由最初基于人类预定义符号的逻辑规则,转变为神经网络连接中的参数,这些参数通过

数据驱动的端到端学习自主生成。〔12〕本文讨论的参数,为连接主义范式下承载机器所习得知识

的载体,代表神经网络中一个节点对另一个节点的影响大小,〔13〕用以调节输出与所需输出之间

误差的实数,〔14〕包括权重 (weights)与偏置 (bias)。若将一个神经元简化理解为线性函数 “Y
=wX+b”,其中w、b分别为权重和偏置,通过输入数据 “X”以及真实结果 “Y'”反复调整

w 和b的数值,从而使得预测结果 “Y”和真实结果 “Y'”之间的误差最小。在大模型中,这个

函数则更为复杂,是一个包含数以万亿计参数的巨大非线性函数网络,共同决定着模型对输入的

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而言,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法院所列举的参数内容 “如卷积层的输入数

据的通道数、输出数据的通道数、卷积核的大小、卷积运算时的步长、是否使用偏置以及对图片

的填充”是对参数概念的扩大解释,因其仅为规划训练步骤和方向的超参数,并非从数据中学习

到最终知识的参数。

从上述技术原理来看,参数是模型开发企业通过投入大量资源,利用机器训练而形成的一

种特殊财产对象形态——— “机器知识载体”。其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特征:其一,衍生性,即参

数由原始数据衍生而来。参数并非人类直接设置或调控的结果,而是通过机器对大量原始数据

进行训练而衍生的产物。这些原始数据的来源广泛,既可能包含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如该

案涉及的漫画作品,也可能囊括各类机器数据 (如教师模型的原参数、中间层特征表示等非人

类可读数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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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知识迁移是指知识从一个主体转移至另一个主体的过程。在传统人类社会中,知识迁移主要通过外部符号系统 (如
书籍、论文、教学)实现。

SeeHubertL.Dreyfus&StuartE.Dreyfus,MakingaMindVersusModelingtheBrain:ArtificialIntelligenceBack
ataBranchpoint,117Daedalus15(1988).

参见邱锡鹏:《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同上注,第12页。
技术领域也有观点推测,该案被告是通过模型蒸馏 (并非提取参数)而获得的最终模型。参见一川Law:《闲话AI

丨第23期:AI模型结构、参数侵权首案疑云》,载微信公众号 “一川Law”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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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实质投入性,强调企业需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以训练参数。模型参数的训练绝非简单

的数据复制或机械转换过程,其需投入海量的、经过精心清洗和标注的数据作为 “教材”,精巧

设计的模型架构作为 “骨架”,以及极其昂贵的算力与电力资源作为驱动训练的 “能源”。正如

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变身漫画特效模型参数的生成过程要历经 “风格设定”

“风格化量产”“模型训练”“模型再调整”四个需要大量资金和算力投入的过程。

其三,增益价值性,参数具有促使模型思考的知识增益价值。对于作品、个人信息等原始数

据,其价值实现依赖于人类对其内容的理解和使用,而参数的价值体现在技术功能层面而非信息

内容层面:参数通过控制神经网络中的连接强度,操控模型进行有价值的输出。如本案所争议的

变身漫画特效模型参数,其价值并非体现在人类能够从中读取什么信息,而是在于其被加载到模

型后,能够控制模型将 “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输出为符合预期的 “漫画风格”图像。

其四,形态的特殊性。参数不是一种外部的 “人类符号”,而是知识在 “机器大脑”中的内

部直接呈现。因此,参数仅以机器可读的数值编码形式存在,无法为人类直接感知和理解。即便

获取了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的参数文件,人类也无法直接从数值中理解其含义,必须将其加载

到相应的模型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

(二)参数的法律定性:一种新型知识财产对象

财产意味着人们对某些事物控制权的争夺,这些事物是人们所需要的,或者所渴求的,有时

还是个人或集团赖以维持生存的基础。〔16〕AI模型参数为机器通过海量数据学习形成的、催动机

器运行的机器知识载体,已经构成人们所需要或渴求的事物。从法律定性而言,模型参数是一种

具备财产属性的对象,而且与传统的 “知识财产对象”属性一致,仅是形态不同,因而应当定性

为一类新型的知识财产对象。

财产对象的成立需要满足两个核心前提:价值性与可支配性。价值性是产生财产关系的物质

基础,无价值之物上并不产生法律争议,也无需法律加以调整。可支配性则是财产权利实现的现

实条件,价值连城却无法支配之物,就如同海市蜃楼一般遥不可及,无法在社会关系的范畴内占

据一席之地。模型参数显然具备价值性。基于OpenAI的Scaling理论 〔17〕以及迁移学习的应用拓

展,〔18〕参数的数量及优劣程度将直接决定AI模型的最终性能,及被移植至多任务或多模型的

潜在价值。正如世界AI教父辛顿 (Hinton)所指出的,机器的知识迁移速度远大于人类,因为

相同架构的模型能够非常容易通过分享权重而迁移它们所学到的知识。〔19〕由此可见,模型参数

不仅具备有益于人类生活享用的使用价值,〔20〕亦存在可交换的他用价值。〔21〕模型参数同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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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参见 〔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页。
SeeJaredKaplanetal.,ScalingLawsforNeuralLanguageModels,ArXiv (23January2020),https://doi.org/

10.48550/arXiv.2001.08361,visitedon7January2026.
SeeSantisudhaPanigrahi,AnujaNanda&TriptiSwarnkar,ASurveyonTransferLearning,1IntelligentandCloud

Computing:ProceedingsofICICC781(2020).
参见深智联融媒:《诺奖得主辛顿教授 WAIC2025重磅演讲:数字智能是否会取代生物智能?》,载微信公众号 “深

智联融媒”2025年9月13日。
参见 〔英〕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0页。
参见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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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可支配性要求。在人类世界中,我们之所以从未将人脑中的神经元和突触视为事实意义上的财

产,在于它们虽然具有潜在价值,却无法被独立支配。〔22〕然而,当知识载体从 “人脑神经元突

触”转向 “机器参数”时,其物理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参数以可序列化的数值文件形式存在,

在技术上具备独立存储、复制、转移与交易的能力,〔23〕使其从机器的 “内在状态”转变为可被

外部控制的 “法律物”,从而在事实层面满足了法律所要求的 “可支配性”要件。

参数具有知识财产对象的典型特征,即非物质的形式特征与知识载体的内在属性。与有体物

不同,参数本质是一系列表征模型知识的数字编码,不具有物理意义上的物质形态。因此,参数

的利用方式也表现出典型的非物质性,其既无法以物理形式进行占有或控制,且可无限次、快速

而低成本地进行使用,〔24〕其与知识财产对象都存在盗用成本极低、传播迅速、使用不具有消耗

性,且具有极高的隐蔽性等保护困境。〔25〕从内在属性来看,传统知识产权理论中的 “知识说”

将知识产权对象定义为以 “形式、结果、符号系统”等为存在方式的知识。〔26〕受限于早期的技

术发展,知识曾被狭隘地限定为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合。〔27〕但随着AI时代的来临,法律语境下

的 “知识”应回归其更为本质的功能性定义,即知识预先决定了行为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方

式。〔28〕在此视角下,参数与传统知识产权对象均是对 “行为主体如何行为”这一知识的固化载

体,参数承载着机器在特定输入条件下如何进行有效输出的知识,正如商标承载着消费者快速识

别、建立信赖并作出购买决策的知识。

财产体系的建构规律正是以财产形态为依据,通过 “财产形态—行为方式—规范设计”进行

具有法律意义的归类。〔29〕如果参数仅仅具备上述知识财产对象的属性,将其纳入现有知识财产

类型 (如作品、专利、商业秘密)即可。〔30〕然而,参数体现出根本区别于传统知识产权对象的

独特形态———非人类符号性,从而引发了行为方式的转换,使得既有知识财产规则无法有效调整

相关法律关系。既有的知识财产对象体系,无不内嵌着一种 “人类符号”中心主义,即人为创设

的、具有指代功能的信号。然而,参数并非对知识的外部 “符号化表达”(如源代码之于算法思

想),而是经过大量学习后形成的知识最终载体本身,其更接近于人类大脑中经过学习后形成的

“神经元突触”。这一特性导致了知识迁移行为的变迁。人类受制于碳基生命的物理局限,无法直

接复制大脑中的知识载体 (如通过复制爱因斯坦的神经元突触获得其全部知识),知识的代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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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随着脑机接口等技术的提升,其可支配性或将不再成为障碍。
参见极客教程: 《正确提取学习的参数》,载极客教程,https://geek-docs.com/pytorch/pytorch-questions/255_

pytorch_pytorch_extract_learned_weights_correctly.html,2026年1月7日访问。
参见来小鹏、贺文奕:《数据财产权益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难题与对策》,载 《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2年第7期,第

41 45页。
SeeNicholasCarlinietal.,StealingPartofaProductionLanguageModel,arXiv (23January2020),https://

doi.org/10.48550/arXiv.2001.08361,visitedon7January2026.
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参见刘春田:《知识财产权解析》,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09 121、206页。
参见 〔英〕马克斯·H.博伊索特:《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张群群、陈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14页。
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6页。
参见许娟:《企业衍生数据的法律保护路径》,载 《法学家》2022年第3期,第72 87、193页;陶乾、李衍泽:《论

衍生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载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94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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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只能依赖于外部符号这一缓慢且有损的媒介。但在机器世界中,模型的知识载体参数,却可以

被近乎零成本、无损耗地直接复制和迁移,使一个 “机器大脑”的全部 “知识”以较低成本和时

间移转至另一个 “机器大脑”。

二、参数独立财产保护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参数这类特殊的 “机器知识载体”,其独特的法律定性与现有财产体系子项并不具备同一性,

可以展望其独立保护意蕴,并为日后类似特质的新型机器知识载体提供参考。

(一)参数独立财产保护的正当性

财产权的有效性依然有赖于道德支撑,但需借助一系列权威规则,解决社会整体共同追求财

产时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规则是由有效的权威机构基于社会利益而制定的。〔31〕

1.劳动理论:财产确立的价值来源

劳动理论所持的 “劳动成果理应受到保护”的观点,符合普遍的伦理直觉,因而往往作为司

法实践的裁判理由。〔32〕劳动理论为参数保护提供了最基础的道德正当性。有学者质疑,在无形

的知识产品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洛克意义上的 “自然共有状态”。〔33〕但 “共有知

识”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与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一样,参数的生成依赖于海量的优质

训练数据,通常为凝结人类知识的作品、技术方案等。这些前人知识构建起了抽象的 “共有知

识”,在人们 (现延伸至机器)的互动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4〕

即便承认知识的共有属性,劳动的模糊性使得 “如果将番茄汁倒入大海,整片海域是否归我

所有”〔35〕等诘问始终存在。参数的生成过程并非人类简单的劳动混合,而是一种 “因果支配下

的培育劳动”。如同 “植物新品种”的育种者通过选种、杂交、环境控制等培育劳动,实现对育

种结果的支配一样,AI开发者 (如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的原告)对数据处理与模型训练等方面

所付出的培育劳动,促成了参数的 “涌现”,构成了权利主张的正当性基础。

因 “侵占公共领域”而违背 “留有足够多且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消极要件的担

忧,〔36〕在参数这一对象上并不成立。法律保护的是凝结在参数中的增值劳动,而非原始数据本

身。通过调控保护范围,完全可以做到在保护参数的同时,不限制他人利用原始数据去生成新的

模型参数。再者言,参数是功能性的 “机器知识载体”,其内部机理常为 “黑箱”,本身就不是为

了向人类直接传递信息,保护参数也不会限制人类思想的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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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参见黎华献:《知识财产利益权利化路径之反思》,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3期,第85页。
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载 《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44 164页。如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

模型风格设定、收集训练数据以及模型训练等过程证明抖音公司为研发该特效模型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因而模型参数属于受

到保护的竞争利益。
参见李扬:《再评洛克财产权劳动理论———兼与易继明博士商榷》,载 《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第171 177页。
参见 〔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6页。
〔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参见郑金涛:《数据产品确权的体系批判》,载 《知识产权》2024年第6期,第111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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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利主义:基于劳动的激励机制

虽然劳动理论为参数保护提供了价值来源,但其通常难以回应 “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是合适

的”。功利主义以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为评判标准,回答 “为何必须通过法律介入来保护参数”。

当劳动者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领先时间以收回实质性投入,而导致市场失灵出现时,法律这只

“看得见的手”必须介入。AI模型参数的非物质性使得其容易因他人的低成本复制而导致市场失

灵。〔37〕参数开发与参数窃取之间存在巨大的成本差异,据估算OpenAI的GPT-3.5训练成本为

851万美元,〔38〕且不论所耗费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不到2000美元的成本就可以盗取完整的

GPT-3.5-turbo模型参数矩阵。〔39〕若无相应的财产保护,理性的市场主体可预见,任何巨额的

前期投入都可能为他人作嫁衣,从而丧失投入资金进行前沿模型参数开发的动力。明确的财产边

界可使开发者能够预期合理的投资回报、有效减少后续流通的交易成本,形成正向的劳动激励,

从而愿意承担高风险、高投入的参数研发。这正是功利主义视角下法律干预的核心理由,通过产

权配置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3.工具主义:利益平衡的实现

工具主义认为,财产虽以前述 “道德价值”为前提,但本质为实现特定社会目标、服务于道

德价值而被设计出来的制度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追问一项财产的设定能否有效平衡冲突的利

益。〔40〕工具主义所进一步回答的 “如何通过财产制度设计实现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为参

数保护提供了制度功能层面的正当性。参数的财产确认是在 “公共安全”与 “私人利益”之间

寻找关键平衡点的必然选择。出于对安全风险和 “黑箱”决策的深切忧虑,社会公众和监管机

构要求模型透明的呼声高涨,希望通过审查模型参数来窥探AI的 “心智”,确保其行为符合人

类的伦理和安全底线。然而,模型参数是开发者投入巨额资本、算力和智力劳动凝结而成的核

心资产,存在一批企业希望以商业秘密形式维持技术的 “护城河”。〔41〕这种 “公共监管的审

查需求”与 “核心资产的保密需求”之间的冲突,使得模型参数的财产地位确认变得异常紧

迫。若完全倾向于公共审查而忽视其财产价值,则将严重打击创新投入的积极性;若认可参数

主体的 “保密”需求,又难以满足社会对透明度的安全诉求。将参数明确为财产对象,并非单

纯地为了保护私有利益,而是构建一个法律框架,用以衡量、调和并平衡这对核心冲突。它承

认私有利益的价值,同时为公共利益的介入 (如强制披露、安全审查)提供了合法依据和程序

保障,这与医药领域的专利公开与链接制度在逻辑上异曲同工,都是通过财产设计来实现利益

平衡的制度典范。

当然,亦有观点从利益平衡的另一端提出警示,认为赋予参数财产保护将加剧市场垄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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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参见刘维:《论数据产品的权利配置》,载 《中外法学》2023年第6期,第1581 1599页。
SeeNestorMaslejetal.,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exReport2025,StanfordInstituteforHuman-CenteredArtificial

Intelligence(April2025),https://hai.stanford.edu/ai-index/2025-ai-index-report,visitedon7January2026.
SeeNicholasCarlinietal.,StealingPartofaProductionLanguageModel,arXiv (23January2020),https://

doi.org/10.48550/arXiv.2001.08361,visitedon7January2026.
参见 〔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94页。
SeeDylanPatel&AfzalAhmad,Google ‘WeHaveNoMoat,AndNeitherDoesOpenAI’,Semianalysis(4May

2023),https://semianalysis.com/2023/05/04/google-we-have-no-moat-and-neither/,visitedon7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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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享有数据和算力优势的科技巨头,最终损害社会整体福利。〔42〕这种担忧可能低估了当前AI
生态的内在平衡机制。首先,与依赖封闭个人数据的传统产品不同,当前大模型的训练已转向作

品等开放性语料,其价值创造模式削弱了 “数据垄断”的基础,保护参数并不妨碍他人利用同样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其次,合成数据的兴起,〔43〕允许开发者通过现有模型生成训练数据,从源

头上削弱了数据壁垒。最后,成熟的开源生态已极大降低了知识迁移的成本,中小开发者可通过

在开源模型上微调来参与竞争,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巨头垄断的强大制衡。〔44〕因此,对模型参数

给予财产保护,并非必然导致垄断。相反,它是在承认其财产属性的基础上,将 “公共审查”与

“私有激励”从零和博弈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为复杂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可调节、可平衡的制

度平台,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安全的动态平衡。
(二)参数独立财产保护的必要性

前文从劳动理论、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三个维度,对参数是否应当受到保护展开了论证。在

此基础上,仍需从必要性视角,剖析参数应如何进行保护。通过梳理既有保护框架的局限性可

知,参数亟须获得独立的法律保护,而非仅依靠兜底条款进行个案化裁量。

1.算法和原始数据保护的激励失效

传统数据加工始终在人类可理解的信息形式中运作,遵循线性、可预见的处理逻辑,而AI
模型参数的生成是一次信息形式的 “跨物种”转换,故而参数训练被业内类比为高成本、高风险

与不可控的 “炼丹”过程。〔45〕同样的数据和算法可能因训练过程的随机性催生出性能迥异的参

数配置。因此,参数的价值核心在于训练过程中 “涌现”的知识,这一知识无法从数据或算法的

保护中自然推导获得,对原始数据和算法的保护,难以激励参数的创新。

2.技术措施的封闭化风险

在模型领域,技术措施的过度依赖将演化为 “丛林规则”下的消耗战,〔46〕严重损害社会长

远发展的总福利。况且,技术措施的保密将显著降低参数的流动性,巨头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封闭

的模式控制模型参数的 “接触”。〔47〕这种趋势有违AI商业实践中所广泛流行的开源参数生

态。〔48〕若产权缺位,开源将成为无源之水,开发者会倾向于采取更严格的技术保密措施,反而

会阻碍已经形成的知识共享生态,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成本。

3.合同机制的相对性与无效风险

在参数领域,因合同的相对性效力以及无效可能性,合同的配套形式亦将面临困难。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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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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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开忠:《数据知识产权赋权理论之质疑》,载 《法学》2025年第10期,第114 131页。
参见程学旗、陈薇:《人工智能合成数据》,载 《中国科学基金》2022年第3期,第442 446页。
SeeCreativeCommons,SupportingOpenSourceandOpenScienceintheEUAIAct,Creativecommons(26July

2023),https://creativecommons.org/2023/07/26/supporting-open-source-and-open-science-in-the-eu-ai-act/,visitedon7January
2026.

参见格物智:《训练模型为什么叫 “炼丹”?》,载微信公众号 “上海浦东新区格物科创金融研究院”2024年7月11日。
参见崔国斌:《网络反爬虫措施的法律定性》,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6期,第157 174页。
参见参胡凌:《商业模式视角下的 “信息/数据”产权》,载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2页。
2023年全球共计发布了149个基础模型,更是有65.7%是以开源形式开放,这些开源模型都至少开放了模型参数。

SeeNestorMaslejetal.,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exReport2024,StanfordInstituteforHuman-CenteredArtificialIntelligence
(April2024),https://hai.stanford.edu/ai-index/2024-ai-index-report,visitedon7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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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仅我国通义千问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便突破6亿次,衍生模型超17万个。〔49〕面对数量如此

巨大的参数使用和微调用户,合同的相对性所发挥的监督效力较差,难以直接控制第三人。况

且,这些协议的效力也可能因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而陷入无效。〔50〕总而言之,明确的财产定位

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基于此,围绕参数的许可、转让、联合开发等商业模式得以建立,从而形成

健康的AI技术交易市场。

4.既有知识产权的逻辑错配

参数的 “非人类符号性”难以满足著作权的作者和表达要求。由于参数并非人类符号,人类

不知其编译逻辑,故模型的内部工作机制也以 “黑匣子”著称。〔51〕对这类非人类符号,其既不

属于作品意义上的表达,人类也无法存在作者意义上的独创空间。或许有人会辩称,开发者或使

用者对于数据的选择、标注输入以及监控干预等行为或许可以算得上作者的创作行为。但这些行

为可等同于为了获得苹果丢入红色蜡笔,虽从方向来看是必要的,但参数的具体生成仍然不可

控,难以认定为创作行为。

也有观点提出,专利法或可为包含这些参数的技术方案提供一定保护。〔52〕然而,参数因其

非技术方案以及非技术手段的特征,无论作为独立还是技术方案的组成诉诸专利保护都面临诸

多阻碍。参数仅仅是负责调节不同神经元作用程度的函数,既不能独立解决技术问题,也不涉

及自然规律的应用,更不产生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因而独立的参数无法获得专利法的保

护。至于作为组成部分,参数为训练后获得的 “后见之明”,而非 “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

段”,无法作为技术特征进行保护,若仅作为算法设计方案的示例存在,则独立保护范围相当

有限。

尽管在实践中,许多闭源模型的开发者暂时依赖商业秘密来保护其模型参数,但参数与其以

“保密占有利益”为核心的逻辑 〔53〕存在冲突。商业秘密所要求的保密要件实际扮演着守门人的角

色,要么保密,要么公开换取保护。〔54〕既确保通过赋予法律权利的保障 〔55〕来鼓励信息传播,

又引导容易被公众通过产品获知的发明 〔56〕进入专利或著作权体系。但AI模型所催生的以 “开

源”为核心的全新商业生态模式,以及社会对模型透明度的监管需求,与商业秘密的 “保密性”

前提相悖,而专利、著作权制度又因适格性障碍无法介入。传统 “守门人”提供的路径,在此都

走不通。此外,商业秘密制度预留的 “反向工程”豁免窗口,是 “人类符号”时代下的平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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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参见阿里云:《今天,世界互联网大会给我们颁了一个奖!》,载微信公众号 “阿里云”2025年11月6日。
SeePeterHenderson&MarkA.Lemley,TheMir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rmsofUseRestrictions,arXiv(10

December2024),https://doi.org/10.48550/arXiv.2412.07066,visitedon7January2026.
SeeZacharyC.Lipton,TheMythosofModelInterpretability,61CommunicationsoftheACM36(2018).
SeePeterR.Slowinski,RethinkingSoftwareProtection,inJyh-AnLee,RetoHilty&Kung-ChungLiue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IntellectualProperty,Oxford,2021,pp.341 362.
参见黄武双:《商业秘密保护的合理边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SeeMarkA.Lemley,TheSurprisingVirtuesofTreatingTradeSecretsasIPRights,61StanfordLawReview311,

338(2008).
法律保护可以弥补排他性天生不足的困境,从而减少企业对于保密措施的投入,进而鼓励公开;另一方面,也可以

在交易时提供公开的保护环境。
主要包括自我披露型发明以及可以通过反向工程破解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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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模型参数的反向工程技术成本极低,且自动化程度高,这使得豁免规则所预设的 “付出相

当努力”前提不复存在。在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原告的模型参数 “随抖音APP发放至用户终

端在本地运行”便面临商业秘密救济不能的困境,一方面,其可能因直接部署于用户终端而难以

满足保密性要求。另一方面,即使其落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被告 “通过技术手段提取模型本身

并进行解密”的行为也很可能落入 “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

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的反向工程豁免范畴。

5. “互联网专条”的场景局限与目的错位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 “互联网专条”常被用于数据相关权益的保护,但参数的应用场

景却并不限于互联网环境,还包括各类离线的AI系统。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所涉及的漫画特效

模型,便是部署在用户端侧提供服务的离线模型。另一方面,该条款的核心规制目的与参数的保

护诉求并不符合,该条款旨在维护互联网的竞争秩序,而模型参数的保护诉求在于保障其流通价

值。因此,互联网专条亦难以为参数提供全面、有效的法律保护。

6.兜底条款保护的权宜性与不足

当专门财产体系无法为新型财产对象提供有效保护,司法实践总会诉诸兜底条款,但这并非

长久之策:其一,裁判标准的高度不确定。这种个案化的裁判模式,依赖法官对 “不正当性”的

临时裁量,可能导致保护标准高度不确定。〔57〕这种不确定不仅体现为保护得不充分,还可能表

现为保护得过度。如该案判决便体现出 “竞争优势利益”存在即推导 “行为不正当”的倾向,论

证往往显得草率而循环。其既未充分论证为何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参数即违反商业道德,亦未对模

型参数与原始数据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更为重要的是,被告是否窃取参数这一事实问题仍存在

疑问,曾有技术观点指出,被告可能是通过模型输出进行知识蒸馏,才实现模型效果的 “抄
袭”。〔58〕真若如此,法院对于兜底条款的适用便已超越了参数的保护边界。

其二,构成要件的证明困难。兜底条款的适用须遵循 “竞争优势利益存在、行为不正当性、

损害合法权益以及存在竞争关系”的论证路径,但对于参数的多样市场行为, “损害合法权益”

以及 “竞争关系”的证明存在困难。如果行为人只是复制了部分参数,并在自己的大模型中进行

了微调,或者将其应用于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这是否还构成 “实质性替代”的损害后果? 若

行为主体与参数所有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出于非商业目的的复制与公开、

技术媒体的意外泄露、黑客的纯粹破解炫技行为是否可获得该条款的保护? 以Meta开源模型参

数的泄露事件为例,Meta原本仅针对非营利机构的 “学术申请”有限开放参数,〔59〕但这个 “受
控发布”的计划在不到一周内就因匿名技术人员泄露参数而宣告失效。〔60〕

其三,反不正当竞争法难以为参数这类机器知识载体配置相应的保护限制规则。传统知识产

权法在赋予权利的同时,都精心设计了相应的保护限制规则,以平衡私人激励与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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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SeeRichardA.Posner,Misappropriation:ADirge,40HoustonLawReview638(2003).
参见一川Law:《闲话AI丨第23期:AI模型结构、参数侵权首案疑云》,载微信公众号 “一川Law”2025年6月3日。
这种有限开放的开源形式,因开放对象不特定,难以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和保密性要求。可参见类似的开源数据

案例,例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4)京73民终546号民事判决书。
SeeTheodoreMcKenzie,Meta􀆳sAILanguageModelLLaMAGetsLeaked,80LV(6March2023),https://80.lv/

articles/meta-s-ai-language-model-llama-gets-leaked/,visitedon7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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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时间期限的限制、合理使用的豁免等。《反不正当竞争法》兜底条款作为一般性条款,缺乏这

种保护限制机制的设计空间,反而可能会为参数提供 “无限期”“无限制”的超额保护,而忽视

科研创新、市场竞争、公众讨论以及安全审查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其四,频繁动用兜底条款往往将引发实证主义法律观的质疑。受制于财产体系已然建成的横

向关系,常有观点认为,新型对象如果因不满足专门法的保护要件而无法获得保护,就不应通过

兜底条款获得保护。这不仅符合立法者有意为知识财产设置的微妙平衡格局,〔61〕亦是 “禁止冗

余规则”、〔62〕维护法律体系内在和谐、防止一般法架空专门法的重要体现。〔63〕通过上文分析可

知,以 “人类符号”为核心的专门法从未意图 “吸收”或 “评价”参数这一 “机器知识载体”,

因此其 “沉默”并非 “有意拒绝”,而是 “立法空白”。

综上,法院暂时依赖兜底条款提供保护仅是权宜之计。〔64〕从长远角度来看,正视模型参数

作为一种高度类型化的新型知识财产对象的客观现实,以特殊立法为代表的知识财产独立保护应

为更合理的选择。

三、参数独立财产保护的排他权路径

当财产体系面对技术变革所催生的新型对象时,如何以自然、严谨且平和的方式将其纳入法

治框架,始终是立法者与司法者共同面临的难题。〔65〕在确定参数这类新型对象具备财产保护正

当性,以及独立保护的必要性后,如何设置其独立保护路径将成为重中之重。财产对象的定性可

为财产权益的设置起到模块化的作用,从而节约信息成本。〔66〕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财产对象,

参数的保护路径探索可借鉴知识财产的模块设计,以特殊立法为代表进行独立保护。

(一)参数的排他权配置

财产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价值意义上的利益与权利的总称,只要它们具有货币上的价

值。〔67〕讨论参数这类新型对象的财产保护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 “权利”与 “利益”路径的

选择。但随着财产权理论的演进,以 “排他”为核心的知识财产保护使得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效果

差异愈发模糊。由于有形物具有对象边界清晰以及稀缺性的天然特征,正面利益的归属效能与排

他效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十分直观,是以所有权立法中法律不必规定苹果的所有权人可将苹果吃

掉、做苹果饼或榨成果汁,〔68〕而与参数性质类似的知识产权却往往需要列举具体行为以框定

权利的保护范围。因此,于这类无形财产而言,财产权利或利益的设置,其最终目的和实现方

·64·

〔61〕
〔62〕
〔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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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炼红:《知识产权的重叠保护问题》,载 《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64 67页。
参见宋建宝:《人工智能模型结构与参数的知识产权保护》,载微信公众号 “知产观察家”2025年10月30日。
参见于飞:《<民法典>公序良俗概括条款司法适用的谦抑性》,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第52 61页。
SeeAnnetteKur,WhattoProtect,andHow?UnfairCompetition,IntellectualProperty,orProtectionSuiGeneris,

inNariLeeetal.eds.,IntellectualProperty,UnfairCompetitionandPublicity:ConvergencesandDevelopment,EdwardElgar,
2014,pp.11 32.

参见黎华献:《知识财产利益权利化路径之反思》,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3期,第85页。
SeeHenryE.Smith,PropertyastheLawofThings,125HarvardLawReview1691(2012).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6页。
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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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是对他人行为的规制。目前参数的保护困境也体现为诸如开源等参数开放或交易的流通

过程中无法获得足够的排他保护,以及缺乏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主张超

越 “权利”与 “利益”的机械划分,将参数直接作为一种新型财产对象予以承认,并为其配置

一套弹性的、模块化的排他权保护规则,以行为规制为中心来构建其排他权的归属、保护范围

和限制。

本文主张采取 “单独立法+民法典衔接”的模式进行制度设计。具体而言,类似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特殊知识财产对象,为参数等机器知识载体制定专门的单独立法,并与

《民法典》第123条知识产权条款 (即 “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相衔接。首先,诸如参数这类

机器知识载体将成为不断扩展的对象类别,随着AI代理、空间智能 〔69〕的发展,机器之间的知

识迁移载体会越来越多,除模型参数外,还包括模型的内部输出 (如中间层特征表示 〔70〕)、外部

输出 (如含思维链 〔71〕的生成内容、合成数据)等。其次,参数等机器知识载体具有不同于传统

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它们是非 “人类符号”,其生成、传播、使用和目的都具有独特性。

单独立法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权利归属规则、保护范围、限制与例外等,避免削足适履地套用现

有制度。最后,通过 《民法典》“其他客体”条款衔接,既保持了知识产权体系的开放性,又维

护了既有知识产权以 “人类符号”为中心的内部稳定性。

(二)参数排他权的归属

参数的生成过程涉及多方主体的贡献,主要包括训练数据提供者 (参数生成所使用数据集的

权利人或提供者)、算法提供者 (训练算法或参数迁移方法的设计者或权利人)、模型本身 (训练

过程中自主学习数据特征、调整参数配置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参数开发者 (实际组织和执行参

数训练、迁移过程的主体)。本文认为,应当首先排除机器本身的主体资格,其次基于 “参数知

识价值的决定性贡献”原则,确立参数开发者为权利归属主体。

1.参数开发者应当成为参数排他权的归属主体

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机器本身不应也不能成为参数排他权的归属主体。其一,法律本身

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参数这类新型财产所引发的,仍是人类之间就这些具有价

值的机器知识载体的控制权争夺。机器作为法律主体、成为争夺知识载体利益方的时代尚未到

来。其二,参数作为财产对象的价值之源,在于人类投入的劳动成本,所要配置的激励机制以及

实现的利益平衡,亦发生于人类关系之间。机器在此过程中仅是工具,而非劳动的付出者或利益

的享有者。明确参数排他权归属,本质在于理清符合正当性论述的利益由谁起到决定力,以及对

谁的劳动进行激励和利益平衡。参数的价值在于驱动模型在特定情况下作出决策的知识能力,其

来源于开发者所投入的数据清洗、模型训练等算力和人力成本,因此对参数的知识能力价值做出

决定性贡献的开发者应当成为参数排他权的归属主体。

对于训练数据提供者而言,原始数据虽是参数生成的 “原材料”,但参数的价值源于训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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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Fei-FeiLi,FromWordstoWorlds:SpatialIntelligenceisAI􀆳sNextFrontier,Substack(10November2025),
https://drfeifei.substack.com/p/from-words-to-worlds-spatial-intelligence,visitedon7January2026.

中间层特征表示是指神经网络隐藏层在处理输入数据时生成的中间状态,编码了从低级特征到高级语义的层次化知识。
思维链 (chain-of-thought,CoT)是大语言模型输出用以展示逐步推理过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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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数据中隐含知识的提炼、抽象与重构,数据提供者不应享有参数权利。在以人类数据 (如文

本、图像等)为蓝本的训练或微调过程中,参数既不 “复制”原始数据的表达,〔72〕也不进行

“汇编”,仅从海量数据中学习、抽象并归纳出语义关联和模式特征,最终以非人类符号的形式呈

现,具有独立于原始数据的功能价值。对于算法提供者而言,算法设计者虽然设计了模型架构和

训练方法,但其劳动成果已经通过专利权或商业秘密得到充分保护。特别是,算法虽影响参数的

生成质量,但并非参数增量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参数的生成是多重因素下的加工产物,需要耗费

大量的人力、算力和资金,并非算法与数据的线性结果。即使使用同一套算法和数据,其训练的

参数也可能因训练策略、初始化方式、训练轮次等因素而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参数的增量价值主要源于开发者的实质性劳动,包括数据的筛选、清洗与预处理,训

练策略的设计与优化,算力资源的投入等。这些劳动使参数从 “可能性”转化为 “现实性”,从

原材料和工具转化为具有独立功能价值的知识财产对象。因此,参数开发者应当成为参数排他权

的归属主体。

2.两种典型参数生成范式下的权利归属

在确立 “开发者享有参数排他权”的基本原则后,需要进一步明确两种主流参数生成范式

下,如何具体界定 “开发者”及其权利范围。两种范式包括通过训练将人类符号形式数据转化为

高维度的、非人类可读的内部机器知识载体,以及基于已有的模型参数,通过迁移学习等技术,

将既有的机器知识扩展至新的领域或任务。在第一种范式中,由于仅存在唯一的以原始数据训练

模型的开发者,参数的排他权完整地归属于开发者。这也能解释,为何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被

告所提出的 “训练合法性”抗辩无法成立。参数的价值源于开发者的训练投入,而非数据本身的

价值延伸。即使训练数据的使用存在合法性瑕疵 (如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数据),这也仅导致开发

者可能就其训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不影响参数本身作为独立知识财产对象的可保护性,也不

影响开发者对参数享有的排他权。

在第二种范式中,虽然新参数系从既有模型参数调整而来,但若新开发者运用复杂的技术手

段对原参数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重组与优化 (如参数微调、〔73〕参数剪枝 〔74〕等),新开发者应

享有增量部分的排他权。此时的权利归属类似于著作权法中 “原作品”与 “演绎作品”之间的关

系。AI模型保护第一案同样涉及类似争议,“原告模型源于开源模型”的抗辩核心并不在于开源

模型采用何种著作权许可,而是,即使原告的参数源于开源模型,只要原告通过微调、迁移等技

术手段为参数赋予了新的、可验证的知识能力,这部分增量价值就应当获得法律保护,并归属于

原告。在该案中,原告的变身漫画特效模型与最早的开源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其在 “漫画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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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美国版权局曾在报告中提出一个激进观点,即模型的 “权重”本身可能构成对原始作品的侵权复制,因某些数字文

件虽然以数学方式编码或压缩内容,肉眼无法直接感知其中信息,但其本质上仍是对原始内容的复制。SeeUnitedStates
CopyrightOffice,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3:GenerativeAITrainingPre-PublicationVersion,UnitedStates
Copyright Office (May 2025), 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3-Generative-AI-
Training-Report-Pre-Publication-Version.pdf,visitedon7January2026.不过,这一认知有违技术原理,权重并非按照某一可逆

的 “数据重编码”进行,而是从海量数据中学习、抽象并归纳出语义关联和数据特征,并以非人类符号呈现。因此,模型权重

是训练投入所产生的、具有独立功能价值的 “机器知识产品”,而非训练数据的 “副本”。
参数微调 (fine-tuning)指在既有参数的基础上,使用新的数据集进行继续训练,调整部分或全部参数值。
参数剪枝 (pruning)指删除冗余参数,压缩模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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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垂直领域所表现的优越性足以证明其产生了增量价值。因此,开源来源不构成否定参数可保

护性的理由,新开发者对其创造的增量价值享有独立的排他权。

(三)参数排他权的内容

1.排他权边界的厘清:参数的知识迁移行为

排他权应仅限于对参数的知识迁移行为,而不应扩展至其他机器知识载体的知识迁移行为。

形象而言,机器之间的知识迁移可简单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对参数的复制和迁移,可类比理解为

直接复制爱因斯坦的大脑。第二类为通过模型的内外部输出进行知识迁移,也即最近引发广大争

议的 “知识蒸馏”技术,如同通过脑机接口读取电流信号、阅读知识浓度很高的外部符号,以理

解和学习方式来吸收知识。这两种知识迁移行为针对的并非同一 “物”,相互间具有本质的独立

性区别。参数排他权应当仅涉及第一类行为,即对参数这一机器知识载体本身的直接获取和使

用。以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为例,若所涉行为并非 “从软件中破解提取、复制参数”,而是 “大量

收集该模型的输出用以训练己方模型”,则该行为不应纳入参数排他权的保护范围,其属于第二

类知识迁移行为,应在其他类型机器知识载体的保护范畴下予以判定。

2.排他权的核心:参数的获取与使用行为

人类符号下知识的迁移遵循 “编码-传播-解码”的三段论:抽象的知识需以信息形式被编

码为外部符号,这些符号传播,最终,接收者通过解码过程,将外部符号内化为大脑中的知识。

由于这些过程需要成本,且出于 “促进全人类的知识福祉”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往往仅精细调

控 “外部符号”的传播行为,实现激励知识 “编码”(创新)与保障知识 “解码”(公共利益)之

间的微妙平衡。因此,既有的知识财产体系多围绕 “人类符号”的传播行为展开。然而,一旦获

取了模型参数,行为人便可以完全跳过解码过程,通过部署类似框架模型直接获得与原模型相同

或相近的知识能力。这种 “获取即使用”的特性,使得对获取行为本身的控制成为保护参数价值

的关键。法律调控的对象不再是外部符号的传播行为,而是对大脑内知识载体本身的获取和使用

行为。此外,参数的使用往往发生在 “黑箱”之中,并且大部分盗用者会对模型参数进行微调或

继续预训练后再应用于下游场景,这使得即使存在盗用行为,通常很难通过参数对比来识别相似

性进而确认是否存在盗用行为。〔75〕因此,如果法律不对获取行为本身进行规制,仅依靠对使用

行为的事后追责,将使参数排他权形同虚设。

具体而言,参数的排他权内容应包括两方面:一为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任何技术手段获取

他人模型参数的行为。包括技术措施破坏或避开型,即通过破坏或规避技术保护措施获取模型参

数的行为;协议违约型,即超出授权范围获取模型参数的行为,如内部人员的泄露、超出商用目

的限制等情形;反向提取型,通过对模型的合法访问,采用技术手段从模型的输出中反向推导、

提取或重构模型参数的行为。如API攻击、向量攻击等。二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模型参

数的行为。包括直接使用型,即行为人未经授权或超出授权范围,直接调用、访问他人参数,将

其应用于自身的模型训练、推理或其他商业用途;加工使用型,即行为人在获取他人机器知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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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SeeBoyiZengetal.,Huref:Human-readablefingerprintforlargelanguagemodels,37AdvancesinNeural
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12633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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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后,未经许可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微调、迁移或其他技术处理,形成衍生产品并加以使用,例

如,对他人的预训练模型参数进行微调后作为自有产品推出,或通过迁移技术将他人模型参数用

于轻量化模型的开发;让他人使用型,即行为人将不正当获取的机器知识载体提供给第三方使

用,包括转售、分发、开源或以API接口等形式供他人使用,例如,将盗取的模型参数上传至开

源平台供公众下载,或让他人付费使用未经授权的模型参数。

3.参数排他权的限制:时间限制与有限目的的反向工程限制

(1)以10年作为保护期限

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并非让权利人获取其创造的全部社会价值,而是提供 “足够的激励”以

覆盖其平均固定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合理利润。〔76〕其中,美国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设定的10
年保护期,正是基于该原则的经典实践。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类似,虽然AI参数的迭代周期非

常短,往往仅为数月至数年 (如GPT-3到GPT-4、DeepSeek-V2到V3)。但产业应用中,企业

通常不会频繁更换模型,因为模型切换涉及重新训练、测试、部署等高昂的迁移成本,旧有模型

参数预计仍将会获得长达3~7年的稳定使用。以GPT-3.5为例,尽管已经发布三年,但仍是

OpenAIAPI服务中使用量最大的模型之一。〔77〕在我国AI模型保护第一案中,涉案的变身漫

画特效模型自2020年6月发布至今,仍在应用端持续使用。即使某一参数在其原始应用场景

中被新版本替代,但仍可能以新版本模型的养料、轻量化部署或开源社区利用等形式继续产生

商业价值。综合上述分析,参数的实际商业生命周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最高的商业价值

和竞争优势的高价值期 (0~3年),以及垂直领域和特定场景中应用的稳定应用期 (3~7
年)。因此,10年的保护期限既能覆盖参数在产业应用中的完整生命周期,充分保护权利人在

高价值期和稳定应用期的投资回报,实现 “充分激励”的目标,又不会因过度保护而阻碍技术

进步。
(2)以科研、评价和安全评估为目的的反向工程豁免

在传统技术领域,反向工程制度被法律所容许,建立在一个关键的利益平衡机制之上:高昂

的 “反向成本”使得反向工程者无法轻易廉价地剥夺创新者的竞争优势。对 “人类符号”中知识

的反向工程必然包含三个成本递进的环节:解构成本 (通过拆解、测绘、分析等手段获取技术信

息)、理解成本 (人类专家对技术信息进行认知、消化和掌握)以及重构成本 (基于理解重新设

计、制造或实施)。正是这三重成本的叠加,使得反向工程的总成本通常与独立研发相当。〔78〕即

便在软件领域,反编译技术使解构成本大幅降低,但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保护使得其理解和重构

成本依然高昂。〔79〕这种成本结构确保了反向工程者仍需付出实质性投入,无法通过简单复制剥

夺创新者的市场先机,从而维持了市场竞争的相对公平。
然而,当反向工程技术可以廉价、快速生成完全相同的复制品,以至于剥夺创新价值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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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
〔79〕

SeeLemleyMA,Property,IntellectualProperty,andFreeRiding,83TexasLawReview1031(2004).
SeeSarahWangetal.,How100EnterpriseCIOsAreBuildingandBuyingGenAIin2025,AndreessenHorowitz

(10June2025),https://a16z.com/ai-enterprise-2025/,visitedon7January2026.
参见崔国斌:《替代成本视角下商业秘密法的理论解构》,载 《政治与法律》2025年第7期,第30页。
参见张吉豫:《软件反向工程的合法性及立法建议》,载 《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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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这种破坏市场的反向工程行为是具备经济合理性的,〔80〕如早期美国禁止通

过船体注塑工艺进行反向工程。〔81〕在数据的商业秘密保护领域,也存在类似实践。近期,淘宝

“生意参谋”不正当竞争案中,涉及一种 “指数一键还原”的插件功能,通过对 “生意参谋”数

据产品的逆向推演,可以极低成本还原出接近真实的非公开经营数据。法院最终认定这种获取方

式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 “不正当手段”。〔82〕其行为不正当的本质,在于此种反向工程 〔83〕通过机

器手段,以近乎零的成本实现了信息的反向,从而导致市场的破坏性后果。于模型参数而言,这

种市场破坏性将更为严重。反向参数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类学习,而是为了让另一台机器 “模仿

其智能能力”,且反向的参数,本身就是最终的、可直接部署的 “产品”。与此同时,专利和著作

权法无法直接保护参数。因此,这种成本的降维打击,将导致参数的反向工程会对市场造成极大

的破坏性后果。〔84〕如果允许对参数的自由反向工程,权利人将难以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回收训练

成本,必然导致投资激励减损、技术封闭加剧、市场效率降低以及创新动力削弱。

据此,针对市场中出现的反向AI模型参数的行为,应采用 “原则禁止,科研、评价与安

全评估目的例外豁免”的原则。例外割免的价值在于:其一,符合科学研究和创新的需求。学

术机构和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对模型参数的深入分析,探索神经网络的表征学习、知识存储、泛

化能力等基础科学问题。如果完全禁止对参数的反向工程,将严重阻碍AI基础研究的进展,

不利于整个领域的长远发展。其二,保障模型性能评价的客观性。随着AI模型在各领域的广

泛应用,独立的研究机构和评测组织需要通过对模型的深入分析 (包括必要时的参数检查),

验证模型的实际性能、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为用户选择和监管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其三,契合

安全评估的公共利益诉求。国际社会和各国监管机构日益强调AI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为有效识别和消除AI模型所存在的风险,应允许监管机构、安全研究人员和公益组织对模型

参数的深度测试和评估。

四、结 语

体系化的任何形式都是后来的产物。原始的 “法”不知体系化为何物。〔85〕这些今天看来极

为粗糙的体系化尝试,提醒着我们体系化的过程性。〔86〕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在叩问知识财产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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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83〕

〔84〕

〔85〕
〔86〕

SeePamelaSamuelson&SuzanneScotchmer,TheLawandEconomicsofReverseEngineering,111YaleLawJournal
1575(2001).

SeePaulHeald,FederalIntellectualPropertyLawandtheEconomicsofPreemption,76IowaLawReview959
(1990).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苏01民初4082号民事判决书。
虽然该案未针对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反向工程进行深入讨论,但 “指数一件还原”插件系针对合法来源下的 “生意参谋”

数据产品,进行反向破解和推演,从而还原出与原数据高度近似的 “替代原数据”。综上,将涉案行为视为反向工程并无不妥。
SeeCarliniN.etal.,StealingPartofaProductionLanguageModel,arXiv(23January2020),https://doi.org/

10.48550/arXiv.2001.08361,visitedon7January2026.
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页。
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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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边界与容量,并在二者之间重新取得平衡。〔87〕新型对象的财产定位,关涉财产体系的进

化能力。模型参数作为 “机器知识载体”,以其 “非人类符号性”对传统知识财产范式构成了深

刻挑战。随着AI代理等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更多机器知识载体形式的复杂利益将不断涌入法律

场域。参数独立保护,正是为承接这些新型利益关系而进行的示范性尝试。知识财产体系如何容

纳这些复杂的利益形态,如何在激励创新与促进流通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无

法回避的时代命题。本文对于参数保护的探索仅是这一宏大命题的起点,财产体系能否保持开放

性与进化能力,将决定知识财产法能否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继续发挥其应有功能。

Abstract:Parametersconstitutea“machineknowledgecarrier”formedbymodeldevelopment

enterprisesthroughsubstantialresourceinvestmentandmachinetraining.Duetotheircharacteristics

ofvalue,controllability,intangibility,knowledgecarriersandnon-humansymbolicnature,they
representanewtypeofintellectualpropertyobject.Thecultivationlaborinvestedbydevelopers

servesasthesourceofparameters􀆳value.Topreventmarketfailure,anincentivemechanismof

propertyprotectionshouldbeallocatedtoparameters,therebyachievinginstitutionalbalance

betweenpublicsafetyandprivateinterests.Existingprotectionframeworkscannotadequately
accommodateparameters,urgentlyrequiringanindependentpropertyprotectionpath.Bydrawing
ontheinstitutionaldesignofintellectualpropertymodules,asetofexclusiverightsprotection

rulescanbeconfiguredforparameters.Theexclusiverightstoparametersshouldbeattributedto

developerswhomakedecisivecontributionstotheincrementalvalueof“machineknowledge.”

Theprotectionboundaryshouldbelimitedtoknowledgetransferbehaviorsthatdirectlytarget

parametersasobjects,includingacquisitionandusebehaviors.Tobalance multiplepublic

interestssuchasinnovationandsafety,parameterexclusiverightsshouldbesubjecttoa10-year

timelimitationandexemptionclausesforreverseengineering “forresearch,evaluation,and

safetyassessmentpurposesonly”.

KeyWords:modelparameters,machineknowledgecarrier,novelintellectualpropertyobjects,

exclusiverightsprotec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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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乔磊、陈凡:《科技进步与知识产权变迁》,载 《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338 339页。


